
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公司增加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为持续完善公司治理体系，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和经营管理需要，经营范围增加“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为深入落实“党

建入章”工作要求，公司拟在《公司章程》第七章后增加“党建工作”章节作为第八章。《公

司章程》具体修订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二条 公司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共

产党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公司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

必要条件。 

删除 

第十四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数字技术服

务；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商用密码产品销售；电子产

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

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

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通信设备制造；

通讯设备销售；通讯设备修理；人工智能通用应用系

统；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硬件

销售；人工智能公共数据平台；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

发；人工智能基础资源与技术平台；人工智能理论与

算法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公

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人工智能双创服务平台；

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

其他电子器件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集成电路设计；

集成电路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信息安全设备制造；信息安

全设备销售；互联网数据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

物联网技术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网络技

术服务；互联网安全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

外包服务；机械设备研发；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运行技术服务；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

含出版发行）；计算机系统服务；云计算装备技术服

务；照明器具制造；水文服务；规划设计管理；创业

空间服务；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非公路休闲车及

零配件制造；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不含广播电视传输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数字技术服

务；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商用密码产品销售；电子产

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

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

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通信设备制造；

通讯设备销售；通讯设备修理；人工智能通用应用系

统；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硬件

销售；人工智能公共数据平台；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

发；人工智能基础资源与技术平台；人工智能理论与

算法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公

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人工智能双创服务平台；

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

其他电子器件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集成电路设计；

集成电路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信息安全设备制造；信息安

全设备销售；互联网数据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

物联网技术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网络技

术服务；互联网安全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

外包服务；机械设备研发；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运行技术服务；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

含出版发行）；计算机系统服务；云计算装备技术服

务；照明器具制造；水文服务；规划设计管理；创业

空间服务；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非公路休闲车及

零配件制造；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不含广播电视传输



设备）；大数据服务；智能水务系统开发；特种设备

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

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

电信业务；建设工程施工；测绘服务；电竞音视频、

数字衍生内容制作（不含出版发行）；电子政务电子

认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设备）；大数据服务；智能水务系统开发；特种设备

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一类增值

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建设工程施工；测

绘服务；电竞音视频、数字衍生内容制作（不含出版

发行）；电子政务电子认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 

第一百五十二条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公司

设立党组织，履行党组织的职责，开展党的工作。公

司党组织由上级党组织批准成立，向上级党组织报告

工作，按规定进行选举和换届。 

第一百五十三条 公司党组织的主要职责： 

(一)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宣传和执行党中央、上级党组织和本组织的决议，团

结带领职工群众完成本单位各项任务。 

(二)研究讨论或决定公司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支持董

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依法行使职权。 

(三)做好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服务和发展党员工

作，严格党的组织生活，组织党员创先争优，充分发

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四）密切联系职工群众，推动解决职工群众合理诉

求，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领导本单位工会、共青

团、妇女组织等群团组织，支持它们依照各自章程独

立负责地开展工作。 

（五）监督党员、干部和企业其他工作人员严格遵守

国家法律法规、企业财经人事制度，维护国家、集体

和群众的利益。 

（六）实事求是对党的建设、党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及时向上级党组织报告重要情况。按照规定向党员、

群众通报党的工作情况。 

（七）党章和上级党组织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一百五十四条 党组织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领导核

心和政治核心，董事会和经理层要自觉维护党组织的

核心地位。党组织对公司重大事项发挥把关定向作

用，公司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

大额资金运作等重大事项经党组织研究讨论后，再由

董事会或经理层做出决定。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党组织设书记 1人，副书记 1人，

委员 3 人。符合条件的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通过法

定程序进入经理层，董事会和经理层中符合条件的中

共党员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入党组织领导班子。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设置、调整管理机构、经营机

构时，根据工作需要和党员人数，同步建立、调整党

的基层组织。党的基层组织承担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

的任务，执行上级党组织的决定，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凝聚职工群众力量，落实各

项工作任务。 

第一百五十七条 公司党组织设纪律检查委员，在同

级党组织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双重领导下开展工

作，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 

第一百五十八条 公司为党组织开展工作提供人员、

经费等必要条件。 

本次《公司章程》删除第十二条、新增第八章及相应条款（一百五十二条至一百五十八

条），故后续各章节、条款序号以及引用其他条款的序号也相应调整顺延。 

除上述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保持不变,变更后《公司章程》有关条款以

市场监督管理机构核定为准。 

 

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3月 27日 


